


 1 

「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報」第 9 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06 年 7 月 13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2 時 30 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署 601 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林組長秉勳 

肆、出列席人員：(簽到表如後附) 

記錄：馮景瑋 

伍、報告事項 

一、「修正全國區域計畫」非都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區更

正、劃定或檢討變更相關政策說明 

決定：洽悉。 

二、修正「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

委辦直轄市縣（市）政府核定作業要點」 

決定：洽悉。 

三、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配合全國區域計畫及行政院核定

「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」辦理特定地區土地

之使用分區檢討變更案件辦理情形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附帶決定：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儘速依本部行

政程序審查會議、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或區域

計畫委員會決議意見補正，並請配合於每月 5日前

上網填報辦理進度，俾利後續審議作業。 

四、原鄉地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為鄉村區作業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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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度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附帶決定： 

1.請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確實依下列時程管控及辦理

核定作業： 

(1)宜蘭縣政府辦理大同鄉松羅部落分區更正案，業

於 106 年 5月依作業須知完成非都市土地使用分

區圖、編定圖及清冊，於 106 年 7 月初辦理公開

展覽及說明會，預計於 106 年 8月 3 日召開專案

小組會議，並於 106 年 9月辦理核定公告作業。 

(2)苗栗縣政府辦理泰安鄉天狗部落及象鼻部落分區

更正案，預定於 106 年 7 月與府內原住民族事務

中心確認辦理範圍。且目前執行進度有落後情

形，請苗栗縣政府以 106 年 8 月辦理公開展覽及

說明會，106 年 9 月召開專案小組會議，106 年

10 月辦理核定公告作業為時程管控目標。 

(3)南投縣政府辦理仁愛鄉慈峰部落分區更正案，業

於 106 年 6 月 5日辦理現勘，預定於 106 年 7 月

底完成測量作業，106 年 9 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

明會，106 年 10 月召開專案小組會議，並於 106

年 12 月前辦理核定公告作業。 

(4)高雄市政府辦理建山部落、高中里、勤和部落、

復興部落及拉芙蘭部落分區更正案，其中勤和部

落及拉芙蘭部落因涉及分區更正規定疑義（山地

鄉之聚居人口在 100 人以上者），業於 106 年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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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6 日及 17 日辦理現勘作業，預定於 106 年 8

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，106 年 9 月召開專案

小組會議，並於106年10月前辦理核定公告作業。 

(5)屏東縣政府辦理北葉部落、四林部落及古樓部落

分區更正案，其中北葉部落及古樓部落預定於

106 年 9 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，106 年 10 月

召開專案小組會議，106 年 11 月辦理核定公告作

業；另四林部落預定於 106 年 10 月辦理公開展覽

及說明會，106 年 11 月召開專案小組會議，106

年 12 月辦理核定公告作業。 

(6)花蓮縣政府確認秀林鄉和仁部落、吉安鄉小台東

部落及壽豐鄉鹽寮部落符合分區更正規定，其中

秀林鄉和仁部落業依作業須知完成非都市土地使

用分區圖、編定圖及清冊，預定於 106 年 7月辦

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，106 年 8 月召開專案小組

會議，106 年 9 月辦理核定公告作業；另吉安鄉

小台東部落及壽豐鄉鹽寮部落，業已完成實地勘

測作業，預定於 106 年 9 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

會，106 年 10 月召開專案小組會議，106 年 11

月辦理核定公告作業。 

(7)桃園市政府： 

A.符合更正地區計 4 個部落，其中卡拉部落業於

106 年 3 月 24 日辦理公開展覽，於 106 年 4 月

7 日舉辦說明會，預定 106 年 8月召開專案小組

會議，106 年 9 月辦理核定公告作業；哈嘎灣部

落，預定 106 年 9 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，

106 年 10 月召開專案小組會議，106 年 11 月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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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核定公告作業；武道能敢部落及嘎色鬧部

落，預定 106 年 10 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，

106 年 11 月召開專案小組會議，106 年 12 月辦

理核定公告作業。 

B.不符合分區更正地區計 4 個部落，包含色霧鬧

部落、庫志部落、上高遶部落及上蘇樂部落，

將辦理結案作業。 

(8)臺中市政府辦理桃山部落、雙崎部落、裡冷部落

及達觀部落分區更正案，其中桃山部落業於 106

年 6月15日至7月17日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，

預定於 106 年 7月 19 日召開專案小組會議，106

年 8 月辦理核定公告作業；至雙崎部落、裡冷部

落及達觀部落將於 106 年 3 月 8日召開府內協調

會議，確認符合分區更正地區之部落數量，預定

於 106 年 9月依作業須知完成非都市土地使用分

區圖、編定圖及清冊，106 年 10 月辦理公開展覽

及說明會，106 年 11 月召開專案小組會議，106

年 12 月辦理核定公告作業。 

2.依本次與會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報告，部分案件有

進度落後情形，請相關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積極推

動辦理。 

3.請原住民族委員會於後續定期召開相關會議，就直

轄市、縣(市)政府原民單位所遭遇執行疑義，提供

必要協助。 

陸、討論事項：「修正全國區域計畫」涉及非都市土地特定

農業區與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事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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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請作業單位參考與會單位（機關）所提意見（如附

件）修正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

更作業工作手冊後，再函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納

入後續辦理相關作業參考。 
 

柒、散會：下午 5 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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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事項：「修正全國區域計畫」涉及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

區與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事宜與會單位發言要點及本

署回應意見 

與會單位 本署回應意見 

◎南投縣政府 

一、本次特定農業區及一般

農業區檢討變更案，得

否僅辦理劃定或檢討

變更為特定農業區案

件（不辦理劃定或檢討

變更為一般農業區）。 

二、本縣特定專用區多為前

經經濟部同意劃定之

臺糖土地，應如何取得

相關土地料。 

 

一、本次特定農業區及一般

農業區檢討變更案，如

經貴府評估尚無由特

定農業區劃定或檢討

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

需求，本署原則尊重，

得僅辦理劃定或檢討

變更特定農業區案件。 

二、本署業以 106 年 7 月

13 日 營 署 綜 字 第

1061010835 號函轉臺

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

提供「特定專用區仍須

供農業使用之土地」相

關資料，供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參考。 

◎臺南市政府 

一、有關非都市土地特定農

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

討變更作業工作手冊

(P12)，第二版成果交

由農業單位確認事項

 

一、本次特定農業區及一般

農業區檢討變更案，由

農業單位確認事項之

一「是否符合各該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農地面積

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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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一「是否符合各該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農地面

積總量（如表 4）：不

少於 104 年度內政統

計之特定農業區面

積…」，其與修正全國

區域計畫(P67)所載優

先保留第 1 種農業用

地、第 2種農業用地及

第 4 種農業用地，以該

等面積範圍內供農業

用地土地加總作為維

護農地資源之控管基

準，總合為應維護之農

地資源面積(全國 74

萬 公 頃 至 81 萬 公

頃)，兩者檢討維護標

的及總量似有不同。 

二、因應國土計畫法之公告

實施，該法明定各級國

土計畫之公告實施時

點，各縣市政府刻已啟

動擬訂國土計畫作

業，又特農與一般農業

區之檢討變更成果可

作為後續檢討農業發

展地區面積之重要依

據。依本手冊內容，特

總量（如表 4）：不少

於 104 年度內政統計

之 特 定 農 業 區 面

積…」，係依據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106年6月

8 日 農 企 字 第

10602200023 號函辦

理，主要係考量不論特

定農業區或一般農業

區均屬農業用地範

疇，故為維持品質優良

農地面積，爰納入檢討

變更前後特定農業區

面積至少應一致之規

定；至「應維護之農地

資源面積」係為控管農

業用地變更為非農

用，故係屬二事。 

二、考量本次檢討變更應確

認之農地面積總量，業

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
函示在案，仍請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配合

辦理。 

三、本次特定農業區及一般

農業區檢討變更案，係

106 年 5 月 16 日公告

實施「修正全國區域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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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、一般農業區劃定或

檢討變更原則所參考

圖資亦參考農地分類

分級成果，因此本局建

議於現階段將農地資

源面積維護總量納入

檢核項目之一，其成果

資料可供後續國土計

畫擬訂之重要參考。 

三、為避免重復調整使用分

區及配合國土計畫法

國土功能分區之劃

定，本府業已函文說明

本次特定農業區及一

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

件，將暫緩辦理。 

畫」應辦事項，考量該

項作業依法係貴府權

責，如貴府評估尚無由

辦理需求，本署原則尊

重，惟因涉及後續農業

用地之管理，仍請貴府

再行審慎評估。 

◎臺中市政府 

臺中市區域計畫（草

案）刻由區委會審議中，

後續公告實施後，本府本

次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

業區檢討變更案，將先行

辦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

畫案件及得申請設施型

使用分區變更案件範

圍，其餘土地將於 107 年

至 109 年依國土計畫法

劃設國土功能分區。 

 

考量臺中市區域計

畫（草案）業已通盤檢討

全市得劃定或檢討變更

為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

業區區位，並經本部區委

會專案小組會議討論在

案，故請臺中市政府於臺

中市區域計畫（草案）公

告實施後配合辦理前開

二類使用分區之檢討變

更作業，不應僅就新訂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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擴大都市計畫及得申請

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範

圍辦理相關分區變更作

業。 

◎高雄市政府 

非都市土地特定農

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

變更作業工作手冊，涉及

圖資蒐集部分，有關「山

坡地範圍圖」圖資主管機

關或單位建議增列「水保

單位」、「養殖漁業生產區

圖」圖資主管機關或單位

建議增列「養殖單位」、

「土壤鹽化地區圖」及

「土壤礫化地區圖」圖資

主管機關或單位建議增

列「農業試驗所」。 

 

本署將納入後續圖

資主管機關或單位之考

量。 

◎嘉義縣政府 

非都市土地特定農

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

變更作業工作手冊，涉及

圖資蒐集部分，有關「山

坡地範圍圖」圖資主管機

關或單位建議增列「水保

單位」或「水利單位」。 

 

本署將納入後續圖

資主管機關或單位之考

量。 

◎新北市政府 

非都市土地特定農

 

有關涉及各該直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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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

變更作業工作手冊，提及

由農業單位確認「是否符

合各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農地面積總量：不少於

104年度內政統計之特定

農業區面積」，及應維護

之農地資源面積部分，建

議仍應請行政院農業委

員會考量優良農地面積

之合理性。 

市、縣（市）農地面積總

量部分，本署後續將請行

政院農業委員會確認。 

◎桃園市政府 

非都市土地特定農

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

變更作業工作手冊部分： 

一、有關「是否符合各該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農地面

積總量：不少於 104 年

度內政統計之特定農

業區面積」，建議依修

正全國區域計畫規定

之應維護農地面積進

行管控。 

二、有關第附件2、三－（八）

如準則涉及距離條件

（如 100 公尺)，其定

義為何（部分或全部土

地 位 屬 向 外 擴 展

 

一、有關應維護農地總量是

否回歸修正全國區域

計畫規定，依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說明，前開總

量係控管農地變更及

轉用之面積，至本次特

定農業區與一般農業

區檢討變更均屬農業

用地範疇，二者意義不

同，故尚無法採用全國

區域計畫規定數量辦

理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就農地面積尚有

調整需求時，應檢具相

關說明由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評估合理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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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Buffer）範圍內才符

合準則）。 

三、有關第 12 頁提及「城

鄉發展構想」部分，因

本市桃園市區域計畫

（草案）未經相關法定

程序，是否可為審認依

據，請作業單位釐清。 

二、有關「準則涉及距離條

件（如 100 公尺)」部

分，係指重大建設計畫

向外擴展 100 公尺範

圍所涉及的土地。 

三、有關「城鄉發展構想」

涉及新訂或擴大都市

計畫及得申請設施型

使用分區部分，僅限於

新北市區域計畫及臺

中市區域計畫內容所

列範圍，其餘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不適用該

劃設準則。 

◎新竹市政府 

一、有關「一般農業區劃定

或檢討變更原則之參

考圖資對應表」部分，

「距離重大建設、工業

區、科學園區、高鐵特

定區、國（省）道交流

道、都市發展用地或環

保署公告受污染場址

地區 100 公尺範圍內

且農業使用面積小於

80％地區。」之參考圖

資為「農地分類分級成

 

一、有關參考圖資涉及農地

分級分類農二、農三部

分，本署後續將會商行

政院農業委員會確認

後，配合修正非都市土

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

農業區檢討變更作業

工作手冊相關內容。 

二、有關以地用系統辦理圖

資套疊部分，本署將瞭

解後，協助評估其是否

具可操作性，此外，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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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之農三」，與「3.特

定農業區符合下列條

件之一者，得檢討變更

為一般農業區」之參考

圖資為「農地分類分級

成果之農二、農三」，

是否一致，請作業單位

釐清。 

二、有關地用系統圖資套疊

作業是否具可操作

性，請作業單位釐清。 

署將協助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辦理圖資套

疊作業，並提供相關土

地清冊供參考。 

◎嘉義縣政府 

一、有關製作成果圖冊部

分，是否得免附非都市

土地使用編定圖等，以

節省成本。 

二、本次辦理非都市土地特

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

區檢討變更作業，相關

檢核作業之查核表是

否可先行提供，俾利後

續辦理相關作業使用。 

 

一、有關製作成果圖冊簡化

作業，本署將會商本部

地政司納入後續作業

須知修正作業。 

二、相關檢核作業之查核

表，本署將召會與各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討

論獲致共識後，提供參

辦。 

◎新竹縣政府 

建議釐清簡報第 44

頁部分文字內容： 

一、有關「是否符合各該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農地面

 

 

 

一、手冊文字誤繕，將配合

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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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總量」，建議明確說

明是否為應維護農地

面積總量。 

二、相關確認圖資單位，除

農業單位外，建議城鄉

（或都市發展）單位及

地政單位應一併列

入，較為妥適。 

二、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

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

更作業，本署將視各單

位應協助配合事項，修

正相關文字。 

◎花蓮縣政府 

有關一般農業區劃

定或檢討變更原則之參

考圖資對應表，其中「3.

特定農業區符合下列條

件之一者，得檢討變更為

一般農業區」參考圖資為

「農地分類分級成果之

農二、農三」，惟流程圖

準則 2-1 僅列「篩選農地

分類分級為農三者」，是

否漏列「農地分類分級農

二」，請作業單位釐清。 

 

特定農業區得檢討

變更為一般農業區者，為

農二及農三，本署將配合

修正手冊相關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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